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法規限辦天數: 

甲類工作場所為 30工作日，乙類、丙類工作場所為 45日，丁類工作場所為 30日。 

書面文件初審 

程序開始 

收文 

申請案件分派 

否 文件 
是否齊 
全？ 

程序結束 

是 

文稿陳判 

否 

函知審查及檢查合格 

是 

實施現場檢查 

現場 
檢查是否合 

格？ 

函知現場缺失 

文稿陳判 

文稿陳判 

函知文件補正 

審查小組審查 

審查 
結果是否合 
格或補正再 

審？ 

補正再審 
不合格 

文稿陳判 

函知審查合格 

是否需 
現場檢查？ 

合格 

否 
文稿陳判 

文件退件 

文稿陳判 

是 

文稿陳判 

受理事業單位現場
改善申請 


